行政执法公示制度 
一、为贯彻落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执法责任制，保证行政执法的公开和公正，制定本制度。
二、本制度适用于局属各执法机构。
三、本制度所规定的公示，是指各执法机构对本机构的职责范围、工作流程、行政执法决定以及监督途径、举报电话等，采用一定形式向社会公开。
四、应当对社会公示的事项：
（一）部门及内设机构（含下属具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）的职责；
（二）与部门职责相关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政策及其他规定；
（三）行政审批事项的依据、程序、过程和结果；
（四）公开承诺及违法违纪的投诉和责任追究情况；
（五）与公众重大利益相关的工作会议及政务信息，包括重大决策、有关文件、档案、资料等；
（六）需要让群众清楚、明白的有关事项和群众关注、反映强烈的“热点”问题；
（七）实施执法责任制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、行风评议、政务公开的运行、监督制度和机构。
涉及行政许可的，应当依法公示许可的事项、依据、条件、数量、程序、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。
五、公示的方式
（一）设立公示栏。行政执法、行政审批事项的依据、程序、条件、收费、申请书示范文本，收费依据、标准，服务承诺等要在工作场所设立永久性公示栏。
（二）开辟咨询电话，方便群众咨询。
（三）通过广播、电视、报刊、信息发布会、印发宣传材料等，向公众发布。
（四）对所有应当对社会公示的事项，都要在本局网页上公开。
六、需长期进行公示的内容，由各行政执法人员负责收集，办公室负责整理，长期进行公示。临时性执法工作公示，由各行政执法人员按有关程序随时予以公示。
七、执法依据、法定标准、执法流程、执法决定发生变化时，公示的内容应随时调整，并及时更新。
八、应当公示而未按规定予以公示的，按责任追究制度的规定追究责任。
